
資 料 文 件  

立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 

實 施 《 聯 合 國 人 員 和 有 關 人 員 安 全 公 約 》 的 立 法 建 議  

目的  

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的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當 局 提

交 有 關 實 施 《 聯 合 國 人 員 和 有 關 人 員 安 全 公 約 》 (公 約 )的 立 法 建

議。委員提出下列兩個問題－  

( a )  立 法 建 議 是 否 適 用 於 在 台 灣 居 住 的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；

以及  

( b )  根 據 立 法 建 議 ， 對 於 擁 有 雙 重 國 籍 (即 中 國 國 籍 及 另 一

國 籍 )而 在 另 一 司 法 管 轄 區 觸 犯 罪 行 的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

如，將會作何種處理。   

2 .  本文件旨在回應上述問題。  

詳情  

具 有 中 國 國 籍 的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 

3 .  公 約 第 十 條 第 一 款 第 ( 二 ) 段 規 定 ， 各 締 約 國 應 採 取 必 要 措

施 ， 在 嫌 疑 犯 是 本 國 國 民 的 情 況 下 ， 確 定 其 對 公 約 第 九 條 第 一

款
註 所 載 明 的 罪 行 的 管 轄 權 。 為 落 實 公 約 第 十 條 第 一 款 第 (二 )段

所 述 國 民 適 用 的 域 外 管 轄 權 ， 當 局 建 議 擬 訂 一 項 新 法 例 ， 確 定

對 屬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的 中 國 公 民 的 域 外 管 轄 權 。 具 體 而 言 ， 新

的 條 例 草 案 會 訂 明 ， 具 有 中 國 國 籍 的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， 如 在 香

港 以 外 地 方 蓄 意 對 任 何 聯 合 國 人 員 或 有 關 人 員 犯 下 公 約 第 九 條

第 一 款 禁 止 的 行 為 ， 因 而 (如 該 行 為 在 香 港 發 生 )違 反 了 《 刑 事 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 第九條第一款所指的罪行為蓄意犯下下列行為：  
( a )  對任何聯合國人員或有關人員進行謀殺、綁架或其他侵害其人身或自

由的行為；  
(b)  對任何聯合國人員或有關人員的公用駐地、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進行

暴力攻擊因而可能危及其人身或自由的行為；  
(c)  威脅進行任何這類攻擊，其目的是強迫某自然人或法人從事或不從事

某種行為；  
(d)  企圖進行任何這類攻擊；以及  
(e)  構成同謀參與任何這類攻擊、或企圖進行這類攻擊、或策劃或指揮他

人進行這類攻擊的行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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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條 例 》 (第 2 0 0 章 )或 《 侵 害 人 身 罪 條 例 》 (第 2 1 2 章 )中 的 有 關

刑 事 罪 行 ， 即 屬 犯 罪 。  

4 .  具 有 中 國 國 籍 的 人 士 可 根 據 《 入 境 條 例 》 (第 115 章 )附表 1
第 2(a )、 2(b )、 2 ( c )及 6( 2 )段 的 規 定 ， 取 得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的 身

分 。 這 些 條 文 摘 錄 於 附 件 。 上 述 域 外 管 轄 權 將 涵 蓋 藉前 述 條 文

取 得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身 分 的 具 有 中 國 國 籍 的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人

士，包括居於台灣的這類人士。  

雙 重 國 籍  

5 .  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國 籍 法 》 (國 籍 法 )按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十 八 條

及 附 件 I I I， 適 用 於 香 港 。 該 法 規 定 中 國 國 籍 的 取 得 、 喪 失 和 恢

復。國籍法不承認中國公民具有雙重國籍。  

6 . 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關 於 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國 籍

法 》 在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實 施 的 幾 個 問 題 的 解 釋 (解 釋 )進 一 步 訂 明

國 籍 法 在 香 港 的 實 施 。 解 釋 第 一 段 規 定 ， 凡 具 有 中 國 血 統 的 香 港

居 民 ， 本 人 出 生 在 中 國 領 土 (含 香 港 )者 ， 以 及 其 他 符 合 國 籍 法 規

定 的 具 有 中 國 國 籍 的 條 件 者 ， 都 是 中 國 公 民 。 這 類 香 港 居 民 只 會

在 根 據 解 釋 第 五 段 的 規 定 ， 申 報 變 更 國 籍 ， 並 獲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

批 准 ， 或 根 據 國 籍 法 第 十 一 條 的 規 定 ， 申 請 退 出 中 國 國 籍 ， 並 獲

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批 准 ， 才 會 喪 失 中 國 國 籍 。 具 有 中 國 國 籍 的 香 港

永 久 性 居 民 其 後 如 取 得 另 一 國 籍 ， 除 非 他 已 根 據 前 述 條 文 喪 失 中

國國籍，否則仍會被視作中國公民，並受上述域外管轄權管轄。  

 

 

保安局  
二零零六年二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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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具 有 中 國 國 籍 的 人 士 可 據 以 取 得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身 分 的  
《 入 境 條 例 》 (第 115 章 )條文  

 

附表１—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 

 
2 . 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 

任何人如屬以下任何一項，即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—  

( a ) 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。   

( b ) 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通常居於香港連續 7 年或以上

的中國公民。  

( c )  中 國 公 民 在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成 立 以 前 或 以 後 在 香 港 以 外 所 生 的 中

國 籍 子 女 ， 而 在 該 子 女 出 生 時 ， 該 中 國 公 民 是 符 合 ( a )或 (b )項 規 定 的

人。  

6 .  過渡性條文  

( 2 )  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，任何屬中國公民且在緊接 1997 年 7 月 1
日 前 根 據 當 時 有 效 的 本 條 例 屬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的 人 ， 只 要 他 仍 是 中 國

公民，即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。  

 

   


